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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谨转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泽赫迪·拉比卡·特尔齐先生一

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给阁下的信，并请将这封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29 的正式文

件分发。

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

特命全权大使

穆罕默德·萨拉姆(也签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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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阳一扎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

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给秘书长的信

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·阿拉法特先生的指示，我谨传达

下列的情报:

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s 两艘以色列军舰在离西顿港十二英里的海面上

截击了黎巴嫩拥有的塞浦路斯船"菲尼西亚号"。 这艘船正从黎巴嫩西顿运

送若干巴勒斯坦公民前往塞浦路斯利马索尔。 该两艘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军舰

从两面逼近该船，然后向它猛撞，在船身上撞了五个洞。 以色列人又从他们

的军舰上射击"菲尼西亚号"毁坏了其发动机。 此后，当该受击伤的船继续

航行时，几架以色列直升机低空飞过该船，犹太复国主义者从这些直升机上以

扬声器屡次发出警告说，如果该船返回蒂雷港或西顿港将遭击沉。"菲尼西

亚号"继续其航程，于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三十分抵达利马索尔。

必须汪意到，上述的事件已是第四次发生这类事件。 以色列军队在蒂雷港击

沉了"巴拉卡号"，又在特里波利港击沉了另外一只船， "穆因号"。

我还得到指示，要求立即采取具体步骤，终止这种进一步危害该区和平与安全

的海盗行为。

常驻观察员

泽赫迪·拉比卡·特尔齐(签名)




